
在增资扩股中，可能会引发诸多实务问题，列举并总结如下：

1. 大概流程是什么？

(1) 首先按照章程和公司法规定，召开股东会，并就增资扩股进行股东会表

决。必须得到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若章程有更高比例要求，则必须满足。

（2）股东会表决通过后，可在同意增资扩股的股东范围内讨论增资协议。

也可以直接将增资方案递交股东会一通讨论。并根据讨论制作股东会决议。

（3）签署股东会决议，若有实缴，则完成实缴。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工商

申请变更手续。

2. 若有股东同意增资扩股，但将自己对应增资份额转让给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

人（投资人），原股东是否有优先购买权？

（1）原有股东仅有权利按照实缴股权比例增资，保持增资前后股权比例不

变。但无权阻止其他股东将放弃认缴的增资份额转让给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

除非章程有特别约定。

（2）具体规定见《公司法》第 34 条规定和最高院（2009）民二终字第 3

号。

（3）最高院的核心观点是认为：股权转让与公司战略发展无实质性联系，

更要突出保护人合性，但增资扩股，引入新的投资人，往往是扩大公司发展，当

公司发展与公司人合性冲突时，应当包括公司发展。若采取优先购买权机制，则

将大大阻碍公司发展壮大，故不应当援引股权转让中的优先购买权制度，来解释

《公司法》第 34条，即要求增资扩股中的增资股份对外转让。因此，不能因为

股权转让拥有优先购买权，就推定股东在增资扩股时对其他股东放弃的认缴出资

比例就拥有优先购买权。



3. 同意增资扩股，但放弃认缴的股东，是否可以将认缴份额转让给非股东的案

外人？

根据最高院判例，可以转让。但这个转让应当属于增资方案的重要内容，而

且需要变更章程，故需要根据章程获股东会表决通过，且至少应当获得三分之二

股东表决权通过。

4. 同意增资扩股，但放弃认缴的股东，是否可以将认缴份额转让给其他股东认

缴？

可以转让。考虑《公司法》对人合性要求，特别是参照股东内部进行股权转

让，其他股东无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放弃认缴的股东，无需其他股东同意，就可

以将认缴份额指定转让给其他某个股东。除非章程有特别约定。

5. 若有股东不同意增资扩股，其是否可以增资份额转让给第三人？

不可以。因为不同意增资扩股，法律上，其实该股东已经放弃认缴权利，故

不存在再转让问题。若要转让第三人，应当先同意增资扩股，但要求将该份额转

让给非股东的第三人。特别提醒，该转让也应当按照章程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股东

表决权通过。

6. 若有股东放弃增资扩股，其他股东都想要份额，如何操作？

根据公司法 34条规定，其他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

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

外。

7. 增资扩股中潜在法律风险？

若所有股东同意同比例增资，则维持原有股权比例，公司治理相对并无变化。



然而，对于引入新投资人或者放弃认缴的股东将认缴份额转让给某个股东时，

则特别需要注意，该改变是否会引发公司控制权的变化。若可能发生该潜在风险，

则建议充分预估，并采取合理方式规避风险。

8. 如何阻止公司引入新投资人

（1）通过股东会组织增资决议和增资方案通过；

（2）若无法控制股东会，则仅能最初在章程中进行约定，要求引入新投资

人必须得到 100%股东同意。

9. 通知股东召开股东会，是否需要将决议事项一同通知？

虽然公司法仅要求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所有股东，

但公司法另有约定除外。公司法没有规定，是否需要将会议决议事项提前通知股

东。

但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认为需要提交告知股东决议事项，便于股东考虑和

决定。若不提前告知，则存在重大程序问题，股东有权在 60日主张股东会决议

无效。

10. 增资扩股，是否需要验资后再办理工商变更？

不需要。不论是否存在实缴，工商变更均统一登记为认缴金额，实缴金额由

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中通过。

同时，公司每年都会将财务报表提交工商进行备案，由公司自行填写实缴金

额。


